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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版權為南部太陽能學校所有，轉載需經本單位同意◎ 

2016 年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太陽模型車賽規 

(一) 太陽能模型車的製作規定 

模型車應包含上車蓋、車體(車側、車尾..等)、傳動系統、電力系統等諸項構造，

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模型車結構示意圖 

 

(1) 上車殼定義:須遮蓋車體且包含太陽電池模組，上車殼頂面(外側)僅能為一平面且包含

太陽電池模組，任何卡榫或要與上車殼作連接之結構都須做在車體或上車殼內面(內

側)。 

(2) 車體定義:包含車側、車尾、底盤、傳動系統、電路系統。  

(3) 除車子內部結構齒輪、軸承、輪圈、輪胎及懸吊系統外，所有車體設計或製作皆不得

使用任何市售之成品及商品化模型車輛加以改裝。 

禁止使用電路板作為車體。  

(4) 除開關及輪胎外，內部零件齒輪、馬達、電容與配線等，需以額外之包覆材料完全包

覆在車體內，惟必須讓車檢人員能清楚看到包覆的內容物，否則需準備零件與配線線

路圖，以供車檢人員可隨時查驗。 

(5) 上車殼須可迅速打開且與車體完全分離並可於 10 秒內蓋回，且行走時不得脫落(車體

與上車殼線路必須可分離〝請勿使用掀蓋式〞)。 

(6) 太陽能模型車上不得裝有危險物品或任何具破壞性設計，且不得過分裝飾，危害該車

隊本身或其他隊伍的安全。 

(7) 車體內部須預留空間可置放一個長 100mm寬×100mm×高 260mm容積約為 2000m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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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盒(由大會提供)，必須可隨時取出車外，並在車行進時固定於車內。 

(8) 各隊需在其參賽的模型車貼上本大會給的貼紙(貼紙為長 75 mm×寬 47 mm)於車體左

側，並於貼紙旁標示該學校校名及隊名，比賽中不得掉落或修改。隊名標示大小不能

大於大會給的貼紙。 

(9) 設計上車殼時，太陽電池模組鋪設面積以太陽能模型車頂部面積為主，車側不得安裝

太陽電池模組，太陽電池模組鋪設時僅可規劃平面鋪設不得有曲率設計。 

(10) 每一台太陽能模型車體上必須裝設開關以利在放置起跑線上得以快速啟動(詳見 5.電

路系統)。 

(11) 太陽能模型車不得加裝矽晶太陽電池以外之任何形式的電池，違者得以取消其參賽資

格。 

(12) 須自行製作太陽電池模組遮板，列入車檢。(可完全蓋住車上的太陽能模組且陽光無

法穿透之板狀固體) 

(13) 每輛車都必須要有轉向機構。 

(14) 太陽能模型車軸距設計至少需達到 200mm以上且前、後輪軸設計位置不可超出參賽隊

伍所製作的太陽能模型車車身長，軸距定義為前輪軸與後輪軸間之距離。(不得傷害

軌道及卡在軌道上) 

(15) 比賽期間須使用保麗龍塊 400gm(大會提供)來進行減速接車，請確認太陽能模型車結

構有相當的抗擊性，當模型車撞擊保麗龍塊後模型車有損毀、零件脫落等情況，大會

將不負責賠償。 

1. 尺寸大小 

(1) 太陽能模型車完成品尺寸不得超過長 550mm×寬 320mm×高 180mm。 

(2) 左右車側大小至少大於 10 公分長、5 公分高。 

(3) 本屆太陽能模型車須以四輪車來進行比賽(禁止使用三輪車)，直徑最小須 1.2mm 以上，

以不傷害軌道及影響比賽進行為主，但每一輪胎須與地面接觸寬度須大於 1mm。(禁止

使用滾珠) 

(4) 太陽能車放置於軌道上不得佔據兩鋁軌間的空間超過 19 公分。 

2. 夾軌設計 

(1) 夾軌尺寸為 寬 12.7mm ×高 12.7mm，夾軌材質為鋁材。 

(2) 夾軌裝置必須要能承受車檢測試。 

(3) 參賽車輛都需具有左右不得偏離車輛中線 1 公分置中之夾軌設計，夾軌裝置設計需自行

預留裕度，以不破壞大會標準軌道為原則。 

(4) 其軌道示意圖(見圖 2-1)，此外夾軌裝置一律以外夾設計為原則。 

(5) 夾軌設計不得以下列三項中的任何一項作為設計依據： 

 將夾軌至放於車身兩側(見圖 2-2)。 

 將夾軌設計於車體兩方外側，欲將車子擺放兩軌之間(見圖 2-3)。 

 將夾軌置於車中央，但欲使其裝置放入夾軌中空處(見圖 2-4)。 



第 11屆全國高中職太陽能模型車競賽 

3 

◎本文版權為南部太陽能學校所有，轉載需經本單位同意◎ 

 
圖 2-1  軌道示意圖 

 
圖 2-2  錯誤夾軌設計(置放於車身外側)參考圖 

  

 
圖 2-3 錯誤夾軌設計(車身置放於兩鋁軌間)參考圖 

 
圖 2-4 錯誤夾軌設計(置放於中空鋁軌)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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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軌道設計 

 排位賽: 

競賽時賽道總長約為 25m(見圖 2-5)，其中含一個彎道及一個直線上坡(坡度約 15度)。 

 晉級賽及決賽: 

競賽時賽道長度(見圖 2-6)，坡道規格為坡道投影長度 7.9m，坡道高度 0.7m，坡度最

大約 25 度。 

請參賽者自行設計並保留預度(軌道接縫處間隙)，確保模型車任何時刻不會傷及軌

道。 

 

 

 

 

 

 

 

  

 

 

 

圖 2-5 排位賽軌道 

 

 

 

 

 

 

 

 

 

 

 

 

 

 

 

圖 2-6 決賽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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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動力模組 

(1) 本屆太陽電池模組限使用南部太陽能學校所生產之太陽電池模組，且太陽電池模組鋪設

面積只能使用六片太陽電池模組(不可超出)。 

(2) 車檢時太陽電池模組陣列的總功率最大限制為 10W。超過此功率者須自行將太陽電池

模組部分遮陰，直至功率符合規定。 

(3) 除太陽電池模組及大會所規定之電容外(容量 200μF)，不得安裝其他任何形式之電池。 

(4) 太陽電池模組組合方式，必須要具有可以固定的支撐架構。 

(5) 太陽電池模組連接出來的電線末端需要使用快速可拆卸式接頭，並且以兩支探針檢測為

主，意即接頭需能輸出一個正極及一個負極，以方便檢測者檢測太陽電池的功率大小。

(快速可拆卸式接頭必須為標準電子零件)。 

(6) 當參賽車輛重量不及大會規定時，參賽者必須自行攜帶配重物（1 克、5 克、10 克等等。

除配重外，配重物不得有其他功能），已達到大會要求進行比較。若未自行攜帶配重，

則以大會所準備之 50 克、100 克、200 克配重為主。參賽車輛重量請參考第 11 項。 

(7) 馬達限使用南部太陽能學校所生產之馬達(須自行購買)，假若使用歷屆所購買之馬達，

則須經車檢確認封條無破損亦可使用。 

(8) 大會提供之模組最低規格為開路電壓 1.2V，電流約 2A，功率約 1.9W，整體面積約

為： 85mm×170mm(晶片面積 78mm×156mm)、厚度 1 mm (見圖 3) 。 

(9) 功率計算：功率(P)＝開路電壓(V)×短路電流(A)×0.8。(理想) 

(10) 大會規定太陽電池模組加配重之重量。該計算公式為： 

挑戰組 G＝α(天氣因素)x(P - 6 ) 

 α: 天氣因素，由大會當天公布。 

 G : 太陽電池結構與配重(g)。 

 P : 所量測太陽電池發電功率(W)。 

(11) 經大會計算過後所需增加之配重需裝置固定在車體內。 

(12) 參賽隊伍需於車體外側標示車檢過後全車車重，每場競賽開始前，每輛參賽車須接受車

輛量測，量測容許裕度為±10g。 



第 11屆全國高中職太陽能模型車競賽 

6 

◎本文版權為南部太陽能學校所有，轉載需經本單位同意◎ 

 
圖 2 大會提供模組規格及尺寸 

 

5. 電路系統 

(1) 電路系統在規格上不做任何限制，但模型車電路內的電容總容量不得超過 200μF。 

(2) MPPT(最大功率追蹤器)與 Converter(轉換器)不得使用。 

(3) 模型車必須增設動力啟動開關。必須明確標示 ON、OFF。 

(4) 可設置更改串並聯開關，但不得比賽中車輛行進時自行攔截車作更改。另，除非有設

置更改串並聯開關，否則整輛模型車只能設置一個開關。 

(5) 所有車體電路必須使檢驗人員清楚看到，否則需準備電路圖以供檢驗人員可隨時查

驗。 

(6) 太陽電池的電路必須可以清楚看見配置及辨識正極及負極之標籤，且需使用鱷魚夾接

頭，或可快速拆卸之接頭檢測，以便於車檢時量測。 

(7) 參賽車輛上所有的電路接點需確實焊接或製作端子，在任何時期皆不可脫落。 

四、 競賽方式 

(一) 競賽規則 

1. 比賽方式： 

(1) 排位賽 

 排位賽比賽方式為，每隊在大會所規定的試車時間內有 3 次試車機會，每次試

車時間以 30 秒限制，三次都完賽時會以時間最短的作為最佳的秒數來進行排位，

凡通過此排位賽之隊伍，才有資格參加晉級賽。 

 通過排位賽取得資格的隊伍將會視報名隊伍數量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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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晉級賽及決賽 

 競賽採雙淘汰制，每場競賽採三戰兩勝，比賽分組方式採樹狀圖排列，實際分

組以比賽報名隊伍數量為準則。 

 進行競速四強決定賽時，將採取雙圈競賽。 

 進行競速第一名決定賽時，若敗部獲勝，則須加賽一場。 

 比賽採繞圈計時方式，每次二隊模型車下場比賽繞行一圈，勝負裁定方式如下： 

壹、行走時間最短者為勝。 

貳、倘若兩隊皆未在規定時間完成賽程，成績則由大會依時間計算方式計算

之。 

 倘若兩隊的時間經計算後相同，則以兩車中較接近終點的為勝。 

註：大會將有權利視當日競賽活動修改比賽方式！ 

2. 建議參賽隊伍準備部分材料，以便無法通過車檢時可作修改並複檢。 

3. 學生競賽當天攜帶學生證。 

4. 比賽時由大會排定參賽次序出賽，等候大會廣播。 

5. 起跑位置設置於閘門後方靜止線上。 

6. 起跑時應遵守下列項目: 

(1) 比賽時由檔板作為模型車起跑閘門，模型車需在啟動前依大會工作人員指示將模型

車擺放於大會所設之起跑位置。 

(2) 參賽人員在擺放好車輛之後，不得再以手碰觸車輛，一旦碰觸則以一次行走失敗論

處，模型車必須依循軌道行走。 

7. 參賽人員將模型車放置起跑位置後，請至等候區內觀賽，進行比賽時不得跟車，若模型

車行走無誤不得擅自離開等候區，比賽完畢後依大會工作人引導，進場接車，違規者以

加秒處罰(加秒罰則詳見「違規及懲罰」)。 

8. 比賽時，模型車行走失敗(如:脫軌或停止不動)，請依大會工作人員指示，進行救援。 

9. 救援時請於紅區(腳印區)跨越軌道，踩軌進入軌道內圈，其踩軌規定如下： 

(1) 軌道設有踩軌腳印，為唯一可踩軌進入內圈處。 

(2) 軌道設有紅區，當比賽模型車預進入紅區時，不得踩軌。 

(3) 比賽時不得採跳軌及任何破壞軌道與妨礙比賽方式進入軌道內。 

(4) 救援後，請參賽者回到等候區直到被告知離開時，始能離開等候區。 

(5) 請遵守以上規定，否則採加秒處罰(加秒罰則詳見「違規及懲罰」)。 

10. 如行走失敗，操作者應將模型車調整後在原地重新啟動，但是行走失敗達二次時則

表示完成比賽，不得再進行調整。所謂行走失敗係指： 

(1) 模型車離開軌道。(脫軌及包含人為自主性行為) 

(2) 停止不動超過 3 秒。 

11. 大會可視軌道及其他突發狀況終止該場次比賽，重新競賽，參賽隊伍不得有異議。 

12. 每場次競賽時間晉級賽及決賽為 1 分鐘、排位賽為 30 秒，超過競賽時間未完成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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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車輛所在位置進行加秒處罰(加秒處罰詳見「違規及懲罰」) 

五、 違規及懲罰 

倘若車隊在賽事進行期間出現違規之情事，主辦單位遂按下列情況，施以賽事罰則。 

1. 未完成賽程 

(1) 所有賽道以區段為單位，分為若干區。競賽時間平均分配在各區段，若有未完成

賽程的區段，則進行加秒。(未完成區段每區段加 2 秒) 

(2) 若有未完成上坡路段的格數，除了未完成賽程的區段加秒外，另加罰 5 秒。 

2. 犯規處罰 

(1) 參賽隊伍具以下犯規事項，處以 5 秒加時計算。 

 在比賽進行期間，有車上物品遺落在賽道上。 

 參賽隊伍在開賽前，刻意卸下任何裝置或裝飾部分，每隊會加 5 秒時間作為懲

罰。 

(2) 參賽隊伍具以下犯規事項，處以 10 秒加時計算。有以下幾點說明： 

 在賽事進行期間，競賽隊伍除授權人員ㄧ人外，其他隊員或隨隊人員在未經大

會工作人員許可的情況下進入賽區。 

 太陽能模型車比賽時在賽道上以反方向行駛。 

 故意損毀或碰撞其他參賽車輛之任何部份。 

 在比賽期間，車手及技術支援人員，在未經主辦單位工作人員許可下進入賽道

範圍。 

 完成賽事後並未儘快在指定出口離開賽道。 

 比賽時參賽隊員擅自離開規定區域。 

3. 參賽資格喪失，以下幾點說明： 

(1) 違反「參賽資格」中規定的任一項目。 

(2) 危害車手自身和他人安全或阻礙賽事順利進行之任何舉動。 

(3) 跨越軌道時跳越斜坡者。 

(4) 跨越軌道時，未踩設有踩軌腳印區者。 

(5) 跨越軌道時，若有任何模型車位於紅色區域而逕行跨越軌道者。 

(6) 每場競賽開始前，每輛參賽車須接受車輛量測，若該參賽車輛所量測之車重低於

該車原有車重 10g 以上，大會得以取消則該參賽隊伍該場次賽程的參賽資格。 

(7) 車輛安裝其他種類電池或進行不當改裝以致影響比賽公平性，大會得以取消其參

賽資格。 

(8) 參賽人員技術不純熟或態度差劣，令主辦單位認為有危害大會工作人員、其他隊

伍或對觀眾安全的威脅，大會得以取消其參賽資格。 

(9) 參賽隊伍不得發生多次碰撞，並影響賽事的進行。 

(10) 參賽隊伍不得重複犯規，漠視裁判警告。 

(11) 不得以手推車，意圖改變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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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得蓄意破壞比賽場地軌道。 

4. 參賽隊伍倘若有觸犯中華民國法律之行為者，主辦單位將循正當管道處置，絕不寬

待。 

 

注意!!請參賽隊伍詳細閱讀本次競賽規則 


